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为残疾人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开展残疾人职业培训，组织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指导全县盲人按摩工作。

	事项依据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54号）第四条  （一）承担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服务。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唐传祯

	
	办公电话
	0533-3233926

	服务能力
	为残疾人免费提供就业指导、职业介绍、心理咨询、职业培训。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县残疾人联合会

	备  注
	


残疾人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

残疾人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残疾人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
二、服务内容
为残疾人提供求职登记、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开展残疾人职业培训，组织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指导全县盲人按摩工作。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54号）第四条（一）承担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等服务。
县级以上残疾人联合会应当设立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并免费提供下列服务：
　　(一)发布残疾人就业信息；
　　(二)组织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
　　(三)为残疾人提供职业心理咨询、职业适应评估、职业康复训练、求职定向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
　　(四)为残疾人个体就业和自主择业、跨地区就业和农村残疾人进城务工、组织劳务输出等提供必要的帮助。
四、所需材料
残疾人证
五、服务流程
1.申请
残疾人根据自己需求提出申请
2.受理
由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受理。
3.办理
根据残疾人需求，为其提供就业指导，有求职要求的，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有培训需求的，提供合适的培训。
六、工作地点
沂源县城胜利路2号。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5:00

八、办结时限
当日内办理。
九、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十、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唐传祯
联系方式： 0533-3233926

办事指南和流程在“沂源县残疾人联合会”微信公众号同步公开。
残疾人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培训服务
指南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沂源县城胜利路2号 

联系电话：0533-3233926    监督电话：0533-3242872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对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认定

	事项依据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54号）第四条（三）组织实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配合做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缴、管理和使用。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唐传祯

	
	办公电话
	0533-3233926

	服务能力
	提供残疾人就业认定，宣传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政策。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县残疾人联合会

	备  注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组织实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组织实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组织实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

服务内容

对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联网认定

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54号）第四条（三）组织实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配合做好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缴、管理和使用。 

用人单位应于每年3月1日-10月31日，按规定如实向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申报上年本单位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审核方式

用人单位据实网上上传在职残疾人职工劳动合同、上年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费情况，上年度12个月工资，残疾人证、军残证。

服务流程

网上申报

用人单位通过电脑直接访问系统网址（https://abllwrz.sddpf.org.cn:8443/wbxt/＃/login）,跳转到“省统一政务服务门户登录界面”使用法人用户进行登录。

（二）受理

由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受理。

（三）办理

对用人单位据实申报在职残疾职工的劳动合同、上年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上年度12个月工资发放情况进行网上审核。

工作地点

沂源县城胜利路2号。

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5:00。

办结时限：当日内办理。

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联系人、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唐传祯

联系方式： 0533-3233926
办事指南和联网认证业务流程在“沂源县残疾人联合会”微信公众号同步公开。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审核联网认证业务流程




承办机构：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沂源县城胜利路2号 

联系电话：0533-3233926    监督电话：0533-3242872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组织实施残疾人康复训练；配合做好社区康复、康复人才培训、残疾预防；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和服务。

	事项依据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54号）第四条（四）开展残疾人康复工作，组织实施残疾人康复训练、（五）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知识宣传、信息咨询、展示、评估适配、使用指导工作、（六）配合做好社区康复、康复人才培训、残疾预防工作。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郭玉莹

	
	办公电话
	0533-3238807

	服务能力
	采取中央、省级、市级、区县财政分级补助的方式，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提供康复救助补贴，为成年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县残疾人联合会

	备  注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残疾人康复

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残疾人康复

服务内容

    组织实施残疾人康复训练；配合开展社区康复、康复人才培训、残疾预防；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和服务。

三、办理依据、办理要求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54号）第四条（四）开展残疾人康复工作，组织实施残疾人康复训练。（五）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知识宣传、信息咨询、展示、评估适配、使用指导工作。（六）配合做好社区康复、康复人才培训、残疾预防工作。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康复救助的残疾儿童须为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且未满十八周岁的残疾儿童或者持有符合规定的残疾诊断证明且未满七周岁的疑似残疾儿童，并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一）具有沂源县户籍；（二）监护人持有沂源县居住证且纳税一年以上；（三） 监护人持有沂源县居住证且缴纳社会保险一年以上；（四）监护人持有沂源县居住证连续三年以上。

成年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成年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有康复需求的，可以向镇（街道）残联提出康复申请，镇（街道）残联组织相关人员对申请人需求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经区县残联审核批准后，对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基本型辅助器具、支持性康复服务等。

四、所需材料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时须提供残疾人证（疑似残疾诊断证明）、康复评估报告、户口本、居住证（纳税证明、缴纳社保证明）、监护人身份证、《山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核表》等资料。
成年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残疾人证、户口本、身份证、《沂源县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申请审批表》。

五、工作流程
（一）申请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监护人持相关资料到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残联申请。

   成年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申请人持残疾证向户籍所在地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

（二）受理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镇（街道）残联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初审，材料齐全者，指导申请人填写《山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核表》并报送至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成年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镇（街道）残联对申请人的需求进行审核评估。

（三）办理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经审核通过者，由个人本着就近就便原则自主选择康复定点机构进行康复训练，并将审批档案材料转至康复机构。

    成年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审核通过者提供基本型辅助器具、支持性康复服务。
六、工作地点
各镇（街道）残联、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七、工作时间及办理时限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5:00。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办理时限：5个工作日内办结。

八、是否收费及依据和标准
    不收费
联系人、联系方式

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郭玉莹 0533-3287168
南麻街道残联: 崔银华  0533-3668066

历山街道残联：宋中荣  0533-3260097  

鲁村镇残联：  房洪路  0533-3652939      

悦庄镇残联：  李智、顾洪叶  0533-3434345  

南鲁山镇残联：郑作章  0533-3687876    

中庄镇残联：  张善玲  0533-3480043

东里镇残联：  张栋    0533-3312110      

西里镇残联：  王志保  0533-3327002 

张家坡镇残联：高全憬  0533-3361110    

大张庄镇残联：李忠    0533-7863237
燕崖镇残联：  周倩    0533-3443110     

石桥镇残联：  郭传娟  0533-3460070 
办事指南和流程图在“沂源县残疾人联合会”微信公众号同步公开。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流程图












                                      


附件2


办理地点：各镇（街道）残联，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33-3287168    监督电话：0533-3242872
成年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流程图













办理地点：各镇（街道）残联，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0533-3287168   监督电话：0533-3242872
	事项类别
	公益服务（依申请服务）

	事项内容
	面向基层，开展适应各类残疾人不同特点和需要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事项依据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54号）第四条（七）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娱乐活动。

	办理机构
	承办科室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配合科室
	无

	其他配合部门
	无

	联系方式
	承办科室主办人员
	熊玖振

	
	办公电话
	0533-3238806

	服务能力
	将残疾人作为公共文化体育服务的重点人群，纳入了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全民健身工程、全民阅读工程等文体服务项目，并提供有关便利设施和交流无障碍服务。

	服务期限
	长期

	是否收费
	否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事项办理、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
	微信公众号：沂源县残疾人联合会

	备  注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组织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

组织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

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组织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

二、服务内容

面向基层，开展适应各类残疾人不同特点和需要的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办理依据

《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机构职能编制规定》（源机编〔2021〕54号）第四条（七）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组织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娱乐活动。

四、办理条件

具有沂源县户籍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五、工作地点

沂源县城胜利路2号。

六、基本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提出申请；

（二）受理：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登记备案；

（三）办理：根据工作安排，适时组织申请人参与活动。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八、咨询方式及联系人

联 系 人： 熊玖振

联系方式： 0533-3238806
办事指南和流程在“沂源县残疾人联合会”微信公众号同步公开。

组织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活动流程图









承办机构：沂源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

办理地点：沂源县城胜利路2号 

联系电话：0533-3238806    监督电话：0533-3242872
登记资料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登记个人信息。





就业指导


根据残疾人自身条件和需求，提供就业指导，确定求职或培训。








求职


提供适合岗位信息。





培训


提供培训班信息。








培训


根据培训班开班时间，通知培训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结束进行考核。





就业洽谈


用人单位与求职者进就业行洽谈





达成就业意向


实习合格，签订劳动合同。





未达成就业意向


重新提供就业岗位





推荐就业


定单式培训，培训合格安置就业；


技能培训提供就业信息。





实现就业





送达办理结果（系统自助打印、窗口给征收机关当场领取）


存档办结





网上申报（自助申报）





窗口申报（提交材料）





当场或在受理之日起22日内作出审核认定书





审核机构审核





受理





材料不符合要求





认定数据共享给征收机关





告知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提交补充材料





材料符合要求





用人单位提出申报





审核机构发出审核认定公告





审核是否通过








存档办结





申请儿童向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








申请








申请时须提供残疾人证（疑似残疾诊断证明）、康复评估报告、户口本、居住证（纳税证明、缴纳社保证明）、监护人身份证、山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核表等资料。





提交材料








镇（街道）残联对申请人的材料进行初审，材料齐全者，指导申请人填写山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申请审核表，报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审核。





材料受理 








材料不全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变更。








是否符合


救助标准








否





不予受理








是





审核








县残联进行材料审核，并在5个工作日内回复





办理救助








审核通过者由家长本着就近就便原则自主选择定点康复机构，持残联发放的康复救助卡到机构参加康复训练





申请人持残疾证向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








申请








持残疾人证、户口本、身份证、《沂源县残疾人辅助器具需求申请审批表》。








提交材料








镇（街道）残联对申请人的需求进行审核评估。





材料受理 








材料不全者，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内容，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变更








是否符合


救助标准








否





不予受理








是





审核通过者提供基本型辅助器具、支持性康复服务。





办理救助








申请








办理条件


具有沂源县户籍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不予受理


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申请人理由





受理


县残疾人事业综合服务中心进行登记备案





办理


根据工作安排，适时组织申请人参与活动








